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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资讯 
 
2017 年 6 月, 香港交易所 ("港交所") 发布了关
于建议设立创新板的咨询文件。 港交所建议
成立一个独立于主办及创业板的创新板以吸引
更多类型发行人到香港上市。 港交所征求专
业人士的意见。 作为一家专注于企业融资的
律师事务所, 我们提交了我们关于咨询文件的
回应, 与香港交易所及其他专业人士分享我们
的意见。 下面请参阅我们就创新板的意见及
建议。 
 
JML 对创新板的意见 

1.  您是否同意, 创新板有助于香港吸引更多新

经济发行人来港上市？ 

JML 的意见:  为了保持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
地位，保持其竞争力，香港应该设法吸引更多
种的公司在香港上市。 未来几十年，新经济
产业的公司很有可能在全球金融和经济中占据
主导地位。 因此，香港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吸
引这类公司。 视乎上市的条件，创新板会可
有助于香港吸引更多新经济发行人来港上市。 

2. 对于目标公司是否应另行划分创新板, 而非
纳入主板或创业板, 您有何意见? 

JML 的意见: 如果创新板对目标公司施加比较

现在市场更宽松的要求，我们认为应将它们与

目前市场分开，以保护主板和创业板的现有完

整性。 

3.  如要设立创新板, 创新板是否应该仅限于个
别行业 (例如: 限制若干类别投资者、财务要求
等)? 

JML 的意见: 鉴于创新初板和创新主板的提议
结构，我们建议首先成立创新主板。 如果不
符合目前基本财务或业绩记录标准的公司被
允许上市（创新初板），那么应该只有专业
人士才可以投资这些高风险的公司，因为公
众可能无法理解投资于这类公司背后的风险。 
然而，如果没有公众或适当阶层的公众投资，
它可能不符合作为被普遍认受之上市公司的
真正概念。 创新初板可以提供一个初创公司
和专业投资者的配对平台；但如这是创新初
板的主要目的，则可以设立新的 “私人市场”
以应对该目的。 

4.  对于创业板及主板在整个上市框架方案中

的建议角色，您有何意见？ 

JML的意见: 主板是为那些符合现行上市要求
的公司而设立的。 随着降低的上市要求，创
业板可专注于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型公司。 例
如创新板将适用于那些财务状况良好但采用
非传统的管治架构（须有足够的监管保障）
的公司。 

5.  对于由创新初板转往其他板块的建议准则，
您有何意见？ 是否应该对由创新初板转往其
他板块上市的公司施加公开发售规定？ 

JML的意见: 如上所述，我们不建议在这个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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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成立创新初板。 如果“私人市场”会成立，
该等公司可在满足主板/创业板/创新主板上
市条件及标准的情况下转板。 

6.  对于建议中适用于创新初板及创新主板发行
人的财务及业绩纪录要求，您有何意见？ 您
是否认为建议中的上市条件对于两个板块的目
标投资者都是合适的？ 

JML的意见: 如上所述，我们不建议在这个阶
段成立创新初板。 我们同意创新主板的财务
及纪录要求，因为它们基本上与主板相同。 

7.  对于在认可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申请在创
新板第二上市是否应获豁免, 不用证明其能提
供相当于香港标准的股东保障, 您有何意见? 

JML的意见: 在认可的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
申请在创新板上市不用证明其能提供相当于所
有香港标准的股东保障，但一些最基本的保护
措施应该存在（例如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于
2013年9月27日发表的有关海外公司上市的联
合政策声明之要求下的一些核心要求）。 在

其他地方上市的公司也应该同样得到豁免，只
要他们保持和充分、公开地披露其达到类似的
标准之股东保护政策措施。 

8.  除此之外，若你认为联交所应对采纳不同投

票权架构的创新板上市公司实施强制性保障，

我们该采用何种保障？ 

JML 的意见:  港交所应该强加额外的保护措施，
例如需要上市申请人界定及披露董事和高管的
薪酬的上限及加强独立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股东
对于具体的治理事项的监督。 根据公司的情
况和不同投票权架构，交易所可以限制可持有
不同投票权人士的类别，厘清向他人转让该等
不同投票权的限制，及界定对某些治理事项的
表决的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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